

黔江发改委发〔2026〕172号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黔江区妇幼保健院托育综合服务中心

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区卫生健康委：
你单位《关于转报黔江区妇幼保健院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黔江卫函〔2026〕44号）收悉。结合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和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服务中心的评审意见，经研究，现就黔江区妇幼保健院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改造项目（项目代码：2511-500114-04-01-954719）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如下：

一、项目代码：2511-500114-04-01-954719。

二、项目法人：重庆市黔江区妇幼保健院。

三、项目建设地点：城东街道。

四、建设规模、标准及主要建设内容：适应性改造原城东卫生院业务用房、原疾控中心业务用房为托育用房，建筑总面积8301.47平方米，规划示范性托位150个，总体功能设置示范性托育服务用房、综合服务与指导中心、产品研发与标准设计用房、早期发展与实训用房、行业监管与信息中心及设备辅助用房等。主要包括土建工程、装修工程、安装工程、附属工程等建设内容。
五、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总投资3811.33万元，其中：工程费用3140.00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389.01万元，预备费282.32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国市上级资金，不足部分业主自筹。
六、建设工期：18个月。

七、招标核准：本项目的招标范围为工程施工，勘察、设计、监理等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服务，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依法必须招标限额标准的，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招标公告在指定媒介公开发布。
八、有关事项：请你单位根据本批复，结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意见，进一步深化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及时将投资概算报送我委审批。要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严格控制工程投资标准，防止工程超概。

附件：黔江区妇幼保健院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改造项目投资估算表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6年6月9日
附件

黔江区妇幼保健院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改造项目投资估算表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一
	工程费用
	3140.00 

	1
	示范性托育服务用房
	1129.00 

	2
	综合服务与指导中心
	426.00 

	3
	产品研发与标准设计用房
	190.00 

	4
	早期发展与实训用房
	128.00 

	5
	行业监管与信息中心
	391.00 

	6
	设备辅助用房
	377.00 

	7
	新增室外楼梯
	25.00 

	8
	房屋加固
	474.00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89.01 

	1
	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
	10.00 

	2
	项目建设管理费
	62.80 

	3
	工程建设监理费
	81.10 

	4
	招标代理服务费
	14.00 

	5
	前期工作咨询费
	4.00 

	6
	工程设计费
	110.77 

	7
	环境影响评价费
	10.00 

	8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
	61.80 

	9
	工程保险费
	10.99 

	10
	安全生产保障费
	23.55 

	三
	预备费
	282.32 

	四
	项目总投资
	3811.33 


  抄送：区纪委监委、区财政局、区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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